附件4

2025届专业技术类选拔高校及专业

	选拔高校
	选拔专业所属学科
	备注

	浙江大学
	0301 法学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701 数学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713 生态学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802 机械工程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803 光学工程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814 土木工程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规划建设单位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828 农业工程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规划建设单位

	
	0835 软件工程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902 园艺学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903 农业资源与环境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0904 植物保护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1001 基础医学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医疗卫生单位

	
	1002 临床医学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医疗卫生单位

	
	1007 药学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医疗卫生单位

	
	1011 护理学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医疗卫生单位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规划建设单位，后者仅限规划建设方向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

	
	1204 公共管理
	可报考教育科研单位、规划建设单位，后者仅限土地资源管理方向


注：与上述一级学科相关的专业学位一并纳入。相关专业学位的报名者，需证明与上述表格中相关一级学科有对应关系（对应关系，主要指在招生、培养、毕业等环节与该一级学科下属专业实行统一管理），证明材料加盖学校有关部门或院系公章，并在报名系统中一并提交。


